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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服务手册旨在指导您更好地使用健康管理服务，本服务手册未

约定及/或提及的事项，适用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并以保险合同为

准；如发现本服务手册的相关内容与保险合同不一致，请以保险合

同为准。如未特别说明，本服务手册适用的词语、定义及/或简称与

保险合同使用的词语、定义及/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百年人寿为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有使用次数限制，请留意。 

•百年人寿为您提供的健康服务的服务期间，同保险合同约定一致，

请在服务期间内使用。 

•您在权益范围内使用服务无需额外支付费用。 

•本服务手册，应当结合《百年孝顺保特定疾病保险》保险合同一

起阅读、理解。 

•百年人寿将结合医疗服务环境等情况动态调整服务手册有关内

容。 

百年人寿保留对本服务手册所有细则的解释、服务内容的变更等权

利。您可致电百年人寿客服热线95542咨询并查询了解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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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服务提示 

百年人寿已开通多种维权渠道，接收您的诉求，您可以通过下面任何一种方

式联系我们： 

（1）拨打全国统一客服专线 95542 咨询或申诉。 

（2）关注微信“百年人寿一保通”，添加“百年管家”，反馈您的问题。 

（3）登录百年人寿公司网站首页右侧“在线客服”反馈您的问题。 

（4）登录百年人寿公司网站选择维权服务，进入权益保护信箱将您的意见

和建议发送给我们。 

（5）登录百年人寿公司网站下方“联系我们”查看百年人寿分支机构联系地

址，可以前往百年人寿公司柜面或通过信函方式反馈您的问题。 

公司网站地址：www.aeonlife.com.cn。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可优先通过保险纠纷调

处机制协商解决，也可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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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说明 

投保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百年孝顺保特定

疾病保险产品（以下简称“孝顺保”）的被保险人（以下简称“您”），将享

有尊贵、专业高效的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本服务由本公司指定的健康

管理服务供应商上海抚理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务提供

方”或“抚理健康”）为您倾情提供。 

二、服务对象 

本公司百年孝顺保特定疾病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的被保险人。 

三、服务启动条件 

1.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由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初次

患上以下特定疾病（特定疾病定义详见下表）； 

2. 被保险人按照指定流程提交服务申请，提交相应材料并通过服务审

核； 

3. 保险期间内，服务提供方仅针对每一项确诊特定疾病（一项特定重

度疾病和其对应的特定轻度疾病不可重复享受整套服务权益），提

供一次本服务手册第五条“服务细则”中所列明的整套服务权益。 

 

附表：特定重大疾病及对应特定轻度疾病定义 

序号 
特定重

大疾病 
特定重大疾病定义 

特定重大疾病对

应特定轻度疾病 
特定轻度疾病定义 

1 

严重脑

中风后

遗症 

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引起脑血

管出血、栓塞或梗塞，须由头颅

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

（MRI）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并

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

碍。 

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指

脑中风后遗症 

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引起脑血管出

血、栓塞或梗塞，须由头颅断层扫描

（CT）、核磁共振检查（MRI）等影

像学检查证实，并导致神经系统永久

性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

能障碍，指疾病确诊后，出现下列至

少一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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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确诊 180 天后，仍遗留下列

至少一种障碍： 

（1）一肢（含）以上肢体肌力 2

级（含）以下； 

（2）语言能力完全丧失，或严重

咀嚼吞咽功能障碍； 

（3）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

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

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1）一肢（含）以上肢体肌力 3 级

（含）以下； 

（2）语言能力部分丧失，或严重咀

嚼吞咽功能障碍； 

（3）自主生活能力部分丧失，无法

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 

2 

严重原

发性帕

金森病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

病，临床表现为运动迟缓、静止

性震颤或肌强直等。 

经相关专科医生确诊，且须满足

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

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

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帕金森叠

加综合征不在保障范围内。 

原发性帕金森病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

临床表现为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或

肌强直等，须经相关专科医生确诊，

且须满足自主生活能力部分丧失，无

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

的一项或一项以上。 

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帕金森叠加综

合征不在保障范围内。 

3 

严重阿

尔茨海

默病 

指因大脑进行性、不可逆性改变

导致智能严重衰退或丧失，临床

表现为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精

神行为异常和社交能力减退等，

其日常生活必须持续受到他人监

护。 

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

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

证实，并经相关专科医生确诊，

且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 

（1）由具有评估资格的专科医生

根据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评

估结果为 3 分； 

（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

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

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阿尔茨海默病之外的其它类型痴

呆不在保障范围内。 

阿尔茨海默病 

指因大脑进行性、不可逆性改变导致

智能严重衰退或丧失，临床表现为严

重的认知功能障碍、精神行为异常和

社交能力减退等，其日常生活必须持

续受到他人监护。须由头颅断层扫描

（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

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

检查证实，并经相关专科医生确诊，

且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 

（1）由具有评估资格的专科医生根

据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Clinical 

Dementia Rating）评估结果为 2 分

或 2 分以上； 

（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

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 

阿尔茨海默病之外的其它类型痴呆不

在保障范围内。 

4 

严重慢

性呼吸

衰竭 

指因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导致永久

不可逆性的呼吸衰竭，经过积极

治疗 180 天后满足以下所有条

件： 

（1）静息时出现呼吸困难； 

（2）肺功能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慢性呼吸功能衰

竭 

指因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导致永久不可

逆的呼吸功能衰竭，且诊断必须满足

以下所有条件： 

（1）活动后出现呼吸困难； 

（2）肺功能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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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30%； 

（3）在静息状态、呼吸空气条件

下，动脉血氧分压（PaO2）＜

50mmHg。 

（3）在静息状态、呼吸空气条件

下，动脉血氧分压（PaO2）＜

60mmHg。 

5 

严重特

发性肺

动脉高

压 

指不明原因的肺动脉压力持续性

增高，进行性发展而导致的慢性

疾病，已经造成永久不可逆性的

体力活动能力受限，达到美国纽

约心脏病学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NYHA）心功能状

态分级 IV 级，且静息状态下肺动

脉平均压在 36mmHg（含）以

上。 

充血性心功能衰

竭 

由于心脏的收缩功能（或）舒张功能

发生障碍，不能将静脉回心血量充分

排出心脏，导致静脉系统血液淤积，

动脉系统血液灌注不足，从而引起心

脏循环障碍的疾病。 

心功能衰竭程度达到纽约心脏病学会

的心功能分级标准之心功能 III 级或 

IV 级。 

6 

严重肺

源性心

脏病 

指因慢性肺部疾病导致慢性新功

能损害造成永久不可逆性的心功

能衰竭。 

心脏功能衰竭程度至少达到美国

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状态分级

IV 级。 

永久不可逆性的体力活动能力受

限，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 

7 
严重心

肌病 

指不明原因引起的一类心肌病

变，包括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

原发性肥厚型心肌病及原发性限

制型心肌病三种，病变必须已造

成事实上心室功能障碍而出现明

显的心功能衰竭（美国纽约心脏

协会心功能分类标准心功能达四

级），且有相关住院医疗记录显

示四级心功能衰竭状态持续至少

一百八十天。 

本病须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继

发于全身性疾病或其它器官系统

疾病造成的心肌病变除外。 

美国纽约心脏协会分类标准心功

能四级是指有医院的医疗记录显

示病人不能进行任何活动，休息

时仍有心悸、呼吸困难等心力衰

竭表现。 

8 

严重心

脏衰竭

CRT 心

指因缺血性心脏病或扩张性心肌

病导致慢性严重心脏衰竭，被保

险人实际接受了 CRT 治疗，以矫

正心室收缩不协调和改善心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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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再同

步治疗 

能。接受治疗之前必须满足下列

所有条件： 

（1）心功能衰竭程度达到纽约心

脏病学会的心功能分级标准之心

功能 III 级或 IV 级； 

（2）左室射血分数低于 35%； 

（3）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55mm； 

（4）QRS 时间≥130msec； 

（5）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仍有症

状。 

9 

髋关节

二次置

换手术 

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已进行全髋关

节置换术，且在首次全髋关节置

换术后 180 天内，发生原手术部

位假体松动、脱位、断裂、周围

骨折、骨溶解、感染等，并因此

实际接受了人工髋关节翻修手术

的。  

髋关节首次置换

手术 

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接受了髋关节置换

手术。 

此手术须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

由专科医生认为是医疗必需的情况下

进行。 

 

四、服务一览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启动/周期 

次数 

保障方案一 保障方案二 保障方案三 

上门专业

评估 

患者现状评估 

照护者评估 

客户经公立二级及以上专科医生确

诊初次患上特定疾病并提出服务申

请，经服务审核符合服务条件的 24

小时内，落实首次上门评估(服务开

始及结束进行综合评估，每月进行

阶段性评估) 

1 次 1 次 1 次 

定制康护

指导书 
定制居家康护指导书 首次上门专业评估完成后 48 小时内 1 份 1 份 1 份 

执业护士

上门康护

服务 

专业护士根据需要为客户

提供上门居家照护及指导

服务，服务类型包括： 

一. 生活照料 

二. 身心痛苦缓解 

三. 并发危机缓解 

四. 身体机能维持 

五. 家庭照护能力提升 

完成首次上门专业评估，定制康护

指导书后，24 小时内制定上门康护

服务计划，根据客户具体需求与客

户确认上门服务时间安排，并根据

约定时间提供上门服务；（如需求未

在指定服务地域范围，则以远程视

频形式替代上门）； 

应急期（首

2 月）：8 次 

合共 8 次 

应急期（首

2 月）：8 次 

提升期(3-4

月)：4 次 

稳定期(5-6

月)：2 次 

合共 14 次 

应急期（首

2 月）：8 次 

提升期(3-4

月)：4 次 

稳定期(5-6

月)：2 次 

合共 14 次 

远程居家 专业服务团队在完成专病 最长持续 6 个月 1 次 1 次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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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百年孝顺保特定疾病保险条款保障方案表  

保障方案 基本保额 (人民币元) 

保障方案一 10 万 

保障方案二 20 万 

保障方案三 30 万 

 

五、服务细则 

1. 服务内容 

（1）特定疾病上门专业评估、定制康护指导书、康护服务内容： 

保障项目 保障细节 

脑

中

风 

后

遗

症 

原

发

性 

帕

金

森

病 

阿

尔

茨 

海

默

症 

慢

性 

呼

吸

功

能

衰

竭 

充

血

性 

心

功

能

衰

竭 

髋

关

节 

置

换

手

术 

上门专业

评估要点 
患者评估 

生活自理能力、疼痛程度、营养状况评估 √ √ √ √ √ √ 

系统功能状态评估（肢体、意识等功能） √ √ √ √ √ √ 

后遗症评估（肩手综合症等） √     √ 

康护跟踪

及指导 

上门康护服务后将主动致

电，了解客户的康复状况，

并以远程的方式为客户提

供康复指导。该服务的主

动致电频率由服务提供方

的专业服务人员根据服务

对象所罹患的疾病和完成

完整上门康护服务后的状

况决定。 

复诊陪护

及交通安

排服务 

 复诊前指导 

 复诊交通工具安排 

 复诊交通陪护 

 复诊陪诊 

提前 24 小时预约 无 无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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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项目 保障细节 

脑

中

风 

后

遗

症 

原

发

性 

帕

金

森

病 

阿

尔

茨 

海

默

症 

慢

性 

呼

吸

功

能

衰

竭 

充

血

性 

心

功

能

衰

竭 

髋

关

节 

置

换

手

术 

并发症风险评估 √   √ √ √ 

意外伤害风险评估（误吸、跌倒、坠床等） √ √ √   √ 

置管评估 √      

居家环境评估 √ √ √ √ √ √ 

照护者评估 

照护者需求及期望评估 √ √ √ √ √ √ 

照护者专病知识了解度评估 √ √ √ √ √ √ 

照护者专病照护知识及技能评估 √ √ √ √ √ √ 

定制康护

指导书 
康护指导书制定 定制康护指导书（1 份） √ √ √ √ √ √ 

专护上门

服务 

身心痛苦缓解 

(舒缓病痛) 

疼痛应对 √     √ 

皮肤管理 √ √ √ √ √ √ 

服药依从性 √ √ √ √ √ √ 

吸氧照护及指导    √ √  

非行动性并发症应对 √ √  √ √  

被照护者（患者）心理支持 √ √ √ √ √ √ 

复发/并发 

危机缓解 

(风险控制) 

生命体征观察 √ √ √ √ √ √ 

导管照护指导 √      

基础疾病照护指导 √   √ √ √ 

压疮预防及护理 √ √  √ √ √ 

静脉血栓预防及护理 √ √    √ 

感染预防及护理 √ √ √ √ √ √ 

居家风险防范 √ √ √ √ √ √ 

身体机能提升 

(机能恢复) 

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 √ √ √ √ √ 

肢体功能恢复训练 √ √  √ √ √ 

语言功能恢复训练 √  √    

吞咽功能恢复训练 √ √ √    

认知功能恢复训练 √  √    

心肺功能恢复训练 √   √ √  

排泄功能恢复训练 √  √   √ 

生活方式改善及营养指导 √ √ √ √ √ √ 

家庭应对 

能力提升 

(照护者赋能) 

遵医嘱行为的建立及执行 √ √ √ √ √ √ 

科学照护方法培训（清洁、如厕、进食、移

动、翻身扣背等） 
√ √ √ √ √ √ 

患者观察及并发症预防培训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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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项目 保障细节 

脑

中

风 

后

遗

症 

原

发

性 

帕

金

森

病 

阿

尔

茨 

海

默

症 

慢

性 

呼

吸

功

能

衰

竭 

充

血

性 

心

功

能

衰

竭 

髋

关

节 

置

换

手

术 

机能恢复训练培训 √ √ √ √ √ √ 

辅具使用及管理培训 √ √ √ √ √ √ 

照护者心理支持 √ √ √ √ √ √ 

居家安全防护培训 √ √ √ √ √ √ 

 

（2）远程居家康护跟踪及指导服务内容： 

服务提供方的专业服务团队主动致电出服务对象，跟踪其康复

状况，并以远程的方式为其提供康护指导。该服务的主动致电

频率由服务提供方的专业服务人员根据服务对象所罹患的疾

病和出院时的状况决定，跟踪周期最长持续 6 个月。 

 

注意事项及免责范围 

a. 注意事项 

1) 在向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建议前，服务对象需向服务提供

方提供必要的医学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出院小结、相关

检查结果资料或门诊病历等； 

2) 若服务对象主动致电服务提供方申请远程居家康护跟

踪及指导服务的，在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医学资料后，

服务提供方可在 24 小时内落实服务。 

b. 免责范围 

1) 本服务无法替代诊疗，服务对象应以医疗机构的诊断及

治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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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事件

等）导致服务提供方不能落实服务的，服务提供方当次

服务免责，并为服务对象保留当次服务权益。 

（3）复诊陪护及交通安排服务内容： 

a. 复诊前指导 

根据服务对象的首诊疾病诊断、以及既往就诊记录及相关

医学检查资料，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复诊注意事项指

导。 

b. 复诊交通工具安排 

为家庭常住地距复诊医院单程距离（以最短实际交通行驶

路线为准）在 200 公里以内（含），提供符合其身体条件的

车辆（服务对象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提供五至七座商务车，

服务对象存在体位制动或其他需平躺就诊接送情况的，提

供救护车或其它可供平躺的专业车辆），并服务对象提供复

诊往返交通安排服务。 

c. 复诊交通陪护  

1) 为自主行动能力受限的服务对象，提供复诊当天交通

陪护，协助家属将服务对象从家庭常住地转移至服务

提供方安排的车辆； 

2) 服务提供方服务人员全程陪同服务对象前往医院，在

途中密切关注服务对象的生命体征变化、安全及舒适

状况，并随时给予指导。 

d. 复诊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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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助及指引服务对象完成门诊取号； 

2) 经服务对象许可后，陪同服务对象完成就诊； 

3) 就诊后协助服务对象核对门诊医嘱及用药方法。 

服务条件 

a. 服务对象须在就诊 24 小时前向服务提供方预约陪诊服

务； 

b. 复诊交通工具安排和陪诊服务仅限服务提供方约定的全国

716 所城市市区范围内。 

 

注意事项及免责范围 

a. 注意事项 

1) 本服务产生的预约挂号费、诊疗费用完全由服务对象自

行承担，包含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含新农合）结算的

服务对象； 

2) 因服务对象自身原因取消已预约成功的服务时，视为该

次服务已被使用； 

3) 复诊交通工具安排服务的服务范围为 200 公里以内，

即服务对象家庭常住地距复诊医院单程距离（以最短

实际交通行驶路线为准）在 200 公里以内（含）； 

4) 服务提供方将于服务对象提交复诊交通工具安排服务

申请后 48 小时内落实服务，且服务当日其居住地/医

院地址应与预约信息一致。 

5) 服务对象用车时间发生变化时，需至少距离实际用车时

间提前 12 个小时联系服务提供方客服变更或取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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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6) 单次服务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4 小时； 

7) 专业医护陪同人员由服务提供方指定； 

b. 免责范围 

1) 由于服务对象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

等可能对服务提供方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

疾病，或处于可对服务提供方服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

产损害的状态时，服务提供方可拒绝为服务对象提供

服务，并无须承担相关服务责任。 

2) 如服务对象要求选择的交通工具经评估可能会产生额

外风险（例如或会诱发潜在风险等），服务提供方可拒

绝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并无须承担相关服务责任； 

3) 如服务对象因自身原因不接受交通需求及风险评估，或

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服务提供方保留判

定为不符合服务条件的权利； 

4) 服务对象转往另一家医疗机构继续治疗，属于医疗转运

服务，不属于服务提供方服务责任； 

5) 因服务对象自身原因于服务前 12 小时内取消已预约成

功的服务时，视为该次服务已被使用； 

6) 本服务仅为协助与陪同，不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过程及检

查结果负责，甲方及服务对象不得因此要求服务提供

方承担相应的或全部的医疗责任及相应的或全部的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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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流程 

（1）经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特定疾病，被保险人

或家属尽快通过本公司公众号提出服务申请。 

（2）服务提供方客服将在约定时间内联系被保险人。 

（3）被保险人或家属按照服务要求提交上传材料，需提交的材料包

括病理报告，出院小结/住院报告，身份证照片（正反面）。 

（4）在本公司授权下服务提供方审核您的上传材料，审核时间为工

作日的 9:00-18:00，在材料提交完整后审核反馈时效为 1 个工

作日内，若材料提交时间为非工作日或工作日指定时间段以外

的，材料审核需顺延至工作日指定时间段进行审核。 

（5）服务提供方判定是否启动服务。如不符合服务启动条件，将告

知您原因；如需要补充或更新提交材料，将告知您补充或更新

提交材料；如符合服务启动条件，服务提供方将在 24 小时内

为您提供相应服务。 

3. 服务标准 

（1）上门专业评估 

在特定疾病保险服务审核通过后的 24 小时，服务提供方在约

定的全国 716 所城市市区服务范围内，服务人员依据专业量表，

前往您所在住院医院或居住地实施现场评估； 

（2）定制康护指导书 

服务提供方专业团队在综合评估完成并获取必要的医学资料

后，在 48 小时内，针对您的评估结果，日常生活照料、基础

并发症预防、辅具适配、居家环境注意事项、体质恢复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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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康复促进、个性化风险预防等定制详细的《院后居家康护

指导书》。 

（3）康护管理师（专业护士）上门服务 

服务提供方专业服务人员依据《院后居家康护指导书》内容，

制定符合您实际情况的《上门康护服务计划》，《上门康护服

务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门服务项目（服务名称）、服务

总次数、服务频率等。             

服务人员向您讲解《上门康护服务计划》内容，并与您进行沟

通，经您认可后落实执行。 

由服务提供方按照《上门康护服务计划》安排服务人员按照计

划及预约时间提供居家上门康护服务。 

（4）远程居家康护跟踪及指导 

服务提供方专业服务团队在完成专病上门康护服务后将主动

致电，了解被保险人的康复状况，并以远程的方式为您提供康

复指导。该服务的主动致电频率由服务提供方的专业服务人员

根据被保险人所罹患的疾病和完成完整上门康护服务后的状

况决定，跟踪周期最长持续 6 个月。 

（5）复诊陪护及交通安排服务 

服务提供方根据被保险人的首诊疾病诊断、以及既往就诊记录

及相关医学检查资料，为被保险人提供个性化的复诊注意事项

指导。为家庭常住地距复诊医院单程距离（以最短实际交通行

驶路线为准）在 200 公里以内（含），提供符合其身体条件的

车辆，并为被保险人提供复诊往返交通安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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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有效期 

服务有效期与保单保障期限一致。 

5. 服务次数 

保险期间内，服务提供方仅针对被保险人的每一项确诊特定疾病

（一项特定重度疾病和其对应轻度疾病不可重复享受整套服务权

益）提供一次整套服务权益。 

6. 重要声明 

（1）因客户自身原因取消或变更服务，且未提前 12 小时通知服务

提供方，视为该次服务已被使用； 

（2）由于客户患有医学可证明的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等可能对服

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疾病，或处于可对服务提供方服

务人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状态时，服务提供方可拒绝为被

保险人提供服务，并无须承担相关服务责任； 

（3）因客户及其家属未如实告知病情造成不良后果的，客户不得因

此要求服务提供方承担相应的或全部的医疗责任及相应的或

全部的法律责任； 

（4）如服务提供方服务人员按照规范操作，服务提供方不承担因被

保险人病情变化等造成的相关或全部的法律责任； 

（5）本服务提供的任何专业建议仅供参考，服务提供方不承担由于

第三方操作错误引发的一切后果； 

（6）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群体性安全事件等）导



17 
 

致服务提供方不能落实服务的，服务提供方当次服务免责，并

为客户保留当次服务权益； 

7. 情景示例 

情形一: 被保险人过等待期首次出险提出服务申请，经服务提供方

审核通过后，在合同约定的指定康复护理机构接受康护服

务，无需支付康复护理费用，服务完成后，该种特定疾病

康护权益使用完毕。 

情形二: 被保险人过等待期出险提出服务申请，经服务提供方审核，

客户曾因另一种特定疾病已享受完整权益，本次申请的确

诊疾病与上次申请疾病无关，被保险人可在合同约定的指

定康复护理机构接受康护服务，无需支付康复护理费用，

服务完成后，被保险人孝顺保保单该种特定疾病康复护理

权益使用完毕。 

 

附件一：抚理健康康护服务及复诊陪护及交通安排服务覆盖地域范围 

（备注：服务覆盖地级单位对应辖区、县级市共 716 个城市，及 12 个下辖县。覆盖区域以外

以远程方式落实现状评估、照护指导书出具及远程跟踪指导。） 

省级 地级 辖区或县级市 

北京市 北京市市辖区 市辖区 

上海市 上海市市辖区 市辖区 

天津市 天津市市辖区 市辖区 

重庆市 重庆市市辖区 市辖区 

安徽省 安庆市 市辖区 

安徽省 安庆市 桐城市 

安徽省 安庆市 潜山市 

安徽省 蚌埠市 市辖区 

安徽省 亳州市 市辖区 

安徽省 池州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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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滁州市 市辖区 

安徽省 滁州市 天长市 

安徽省 滁州市 明光市 

安徽省 阜阳市 市辖区 

安徽省 阜阳市 界首市 

安徽省 合肥市 市辖区 

安徽省 合肥市 巢湖市 

安徽省 淮北市 市辖区 

安徽省 淮南市 市辖区 

安徽省 黄山市 市辖区 

安徽省 六安市 市辖区 

安徽省 马鞍山市 市辖区 

安徽省 宿州市 市辖区 

安徽省 铜陵市 市辖区 

安徽省 芜湖市 市辖区 

安徽省 芜湖市 无为市 

安徽省 宣城市 市辖区 

安徽省 宣城市 宁国市 

安徽省 宣城市 广德市 

福建省 福州市 市辖区 

福建省 福州市 福清市 

福建省 龙岩市 市辖区 

福建省 龙岩市 漳平市 

福建省 南平市 市辖区 

福建省 南平市 邵武市 

福建省 南平市 武夷山市 

福建省 南平市 建瓯市 

福建省 宁德市 市辖区 

福建省 宁德市 福安市 

福建省 宁德市 福鼎市 

福建省 莆田市 市辖区 

福建省 泉州市 市辖区 

福建省 泉州市 石狮市 

福建省 泉州市 晋江市 

福建省 泉州市 南安市 

福建省 三明市 市辖区 

福建省 三明市 永安市 

福建省 厦门市 市辖区 

福建省 漳州市 市辖区 

甘肃省 白银市 市辖区 

甘肃省 定西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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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 合作市 

甘肃省 嘉峪关市 市辖区 

甘肃省 金昌市 市辖区 

甘肃省 酒泉市 市辖区 

甘肃省 酒泉市 玉门市 

甘肃省 酒泉市 敦煌市 

甘肃省 兰州市 市辖区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市 

甘肃省 陇南市 市辖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市辖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甘肃省 庆阳市 市辖区 

甘肃省 天水市 市辖区 

甘肃省 武威市 市辖区 

甘肃省 张掖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潮州市 市辖区 

广东省 东莞市 市辖区 

广东省 佛山市 市辖区 

广东省 广州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河源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惠州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江门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江门市 台山市 

广东省 江门市 开平市 

广东省 江门市 鹤山市 

广东省 江门市 恩平市 

广东省 揭阳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揭阳市 普宁市 

广东省 茂名市 市辖区 

广东省 茂名市 高州市 

广东省 茂名市 化州市 

广东省 茂名市 信宜市 

广东省 梅州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梅州市 兴宁市 

广东省 清远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清远市 英德市 

广东省 清远市 连州市 

广东省 汕头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汕尾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汕尾市 陆丰市 

广东省 韶关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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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韶关市 乐昌市 

广东省 韶关市 南雄市 

广东省 深圳市 市辖区 

广东省 阳江市 市辖区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春市 

广东省 云浮市 市辖区 

广东省 云浮市 罗定市 

广东省 湛江市 市辖区 

广东省 湛江市 廉江市 

广东省 湛江市 雷州市 

广东省 湛江市 吴川市 

广东省 肇庆市 市辖区 

广东省 肇庆市 四会市 

广东省 中山市 市辖区 

广东省 珠海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靖西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平果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 凭祥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 东兴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 桂平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 合山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横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 岑溪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市辖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北流市 

贵州省 安顺市 市辖区 

贵州省 毕节市 市辖区 

贵州省 毕节市 黔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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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贵阳市 市辖区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市辖区 

贵州省 六盘水市 盘州市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兴仁市 

贵州省 铜仁市 市辖区 

贵州省 遵义市 市辖区 

贵州省 遵义市 赤水市 

贵州省 遵义市 仁怀市 

海南省 儋州市 市辖区 

海南省 海口市 市辖区 

海南省 三沙市 市辖区 

海南省 三亚市 市辖区 

海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五指山市 

海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文昌市 

海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东方市 

海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琼海市 

海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万宁市 

河北省 保定市 市辖区 

河北省 保定市 涿州市 

河北省 保定市 定州市 

河北省 保定市 安国市 

河北省 保定市 高碑店市 

河北省 沧州市 市辖区 

河北省 沧州市 泊头市 

河北省 沧州市 任丘市 

河北省 沧州市 黄骅市 

河北省 沧州市 河间市 

河北省 承德市 市辖区 

河北省 承德市 平泉市 

河北省 邯郸市 市辖区 

河北省 邯郸市 武安市 

河北省 衡水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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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衡水市 深州市 

河北省 廊坊市 市辖区 

河北省 廊坊市 霸州市 

河北省 廊坊市 三河市 

河北省 秦皇岛市 市辖区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市辖区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辛集市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晋州市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新乐市 

河北省 唐山市 市辖区 

河北省 唐山市 遵化市 

河北省 唐山市 迁安市 

河北省 唐山市 滦州市 

河北省 邢台市 市辖区 

河北省 邢台市 南宫市 

河北省 邢台市 沙河市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市辖区 

河南省 安阳市 市辖区 

河南省 安阳市 林州市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县 

河南省 安阳市 内黄县 

河南省 鹤壁市 市辖区 

河南省 焦作市 市辖区 

河南省 焦作市 沁阳市 

河南省 焦作市 孟州市 

河南省 开封市 市辖区 

河南省 洛阳市 市辖区 

河南省 漯河市 市辖区 

河南省 漯河市 舞阳县 

河南省 南阳市 市辖区 

河南省 南阳市 邓州市 

河南省 南阳市 内乡县 

河南省 南阳市 西峡县 

河南省 南阳市 镇平县 

河南省 南阳市 社旗县 

河南省 南阳市 新野县 

河南省 南阳市 唐河县 

河南省 南阳市 南召县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市辖区 

河南省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河南省 平顶山市 汝州市 



23 
 

河南省 濮阳市 市辖区 

河南省 三门峡市 市辖区 

河南省 三门峡市 义马市 

河南省 三门峡市 灵宝市 

河南省 商丘市 市辖区 

河南省 商丘市 永城市 

河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济源市 

河南省 新乡市 市辖区 

河南省 新乡市 卫辉市 

河南省 新乡市 辉县市 

河南省 新乡市 长垣市 

河南省 信阳市 市辖区 

河南省 许昌市 市辖区 

河南省 许昌市 禹州市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省 郑州市 市辖区 

河南省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省 郑州市 荥阳市 

河南省 郑州市 新密市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河南省 郑州市 登封市 

河南省 郑州市 中牟县 

河南省 周口市 市辖区 

河南省 周口市 项城市 

河南省 驻马店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大庆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地区 漠河市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尚志市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五常市 

黑龙江省 鹤岗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黑河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黑河市 北安市 

黑龙江省 黑河市 五大连池市 

黑龙江省 黑河市 嫩江市 

黑龙江省 鸡西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鸡西市 虎林市 

黑龙江省 鸡西市 密山市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同江市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富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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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抚远市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绥芬河市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海林市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宁安市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穆棱市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东宁市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讷河市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绥化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绥化市 安达市 

黑龙江省 绥化市 肇东市 

黑龙江省 绥化市 海伦市 

黑龙江省 伊春市 市辖区 

黑龙江省 伊春市 铁力市 

湖北省 鄂州市 市辖区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利川市 

湖北省 黄冈市 市辖区 

湖北省 黄冈市 麻城市 

湖北省 黄冈市 武穴市 

湖北省 黄石市 市辖区 

湖北省 黄石市 大冶市 

湖北省 荆门市 市辖区 

湖北省 荆门市 钟祥市 

湖北省 荆门市 京山市 

湖北省 荆州市 市辖区 

湖北省 荆州市 石首市 

湖北省 荆州市 洪湖市 

湖北省 荆州市 松滋市 

湖北省 荆州市 监利市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潜江市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神农架林区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天门市 

湖北省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仙桃市 

湖北省 十堰市 市辖区 

湖北省 十堰市 丹江口市 

湖北省 随州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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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随州市 广水市 

湖北省 武汉市 市辖区 

湖北省 咸宁市 市辖区 

湖北省 咸宁市 赤壁市 

湖北省 襄阳市 市辖区 

湖北省 襄阳市 老河口市 

湖北省 襄阳市 枣阳市 

湖北省 襄阳市 宜城市 

湖北省 孝感市 市辖区 

湖北省 孝感市 应城市 

湖北省 孝感市 安陆市 

湖北省 孝感市 汉川市 

湖北省 宜昌市 市辖区 

湖北省 宜昌市 宜都市 

湖北省 宜昌市 当阳市 

湖北省 宜昌市 枝江市 

湖南省 常德市 市辖区 

湖南省 常德市 津市市 

湖南省 郴州市 市辖区 

湖南省 郴州市 资兴市 

湖南省 衡阳市 市辖区 

湖南省 衡阳市 耒阳市 

湖南省 衡阳市 常宁市 

湖南省 怀化市 市辖区 

湖南省 怀化市 洪江市 

湖南省 娄底市 市辖区 

湖南省 娄底市 冷水江市 

湖南省 娄底市 涟源市 

湖南省 邵阳市 市辖区 

湖南省 邵阳市 武冈市 

湖南省 邵阳市 邵东市 

湖南省 湘潭市 市辖区 

湖南省 湘潭市 湘乡市 

湖南省 湘潭市 韶山市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吉首市 

湖南省 益阳市 市辖区 

湖南省 益阳市 沅江市 

湖南省 永州市 市辖区 

湖南省 永州市 祁阳市 

湖南省 岳阳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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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岳阳市 汨罗市 

湖南省 岳阳市 临湘市 

湖南省 张家界市 市辖区 

湖南省 长沙市 市辖区 

湖南省 长沙市 浏阳市 

湖南省 长沙市 宁乡市 

湖南省 株洲市 市辖区 

湖南省 株洲市 醴陵市 

吉林省 白城市 市辖区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南市 

吉林省 白城市 大安市 

吉林省 白山市 市辖区 

吉林省 白山市 临江市 

吉林省 吉林市 市辖区 

吉林省 吉林市 蛟河市 

吉林省 吉林市 桦甸市 

吉林省 吉林市 舒兰市 

吉林省 吉林市 磐石市 

吉林省 辽源市 市辖区 

吉林省 四平市 市辖区 

吉林省 四平市 双辽市 

吉林省 松原市 市辖区 

吉林省 松原市 扶余市 

吉林省 通化市 市辖区 

吉林省 通化市 梅河口市 

吉林省 通化市 集安市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图们市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市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龙井市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和龙市 

吉林省 长春市 市辖区 

吉林省 长春市 榆树市 

吉林省 长春市 德惠市 

吉林省 长春市 公主岭市 

江苏省 常州市 市辖区 

江苏省 常州市 溧阳市 

江苏省 淮安市 市辖区 

江苏省 连云港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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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南京市 市辖区 

江苏省 南通市 市辖区 

江苏省 南通市 启东市 

江苏省 南通市 如皋市 

江苏省 南通市 海安市 

江苏省 苏州市 市辖区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江苏省 苏州市 太仓市 

江苏省 宿迁市 市辖区 

江苏省 泰州市 市辖区 

江苏省 泰州市 兴化市 

江苏省 泰州市 靖江市 

江苏省 泰州市 泰兴市 

江苏省 无锡市 市辖区 

江苏省 无锡市 江阴市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市 

江苏省 徐州市 市辖区 

江苏省 徐州市 新沂市 

江苏省 徐州市 邳州市 

江苏省 盐城市 市辖区 

江苏省 盐城市 东台市 

江苏省 扬州市 市辖区 

江苏省 扬州市 仪征市 

江苏省 扬州市 高邮市 

江苏省 镇江市 市辖区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江苏省 镇江市 扬中市 

江苏省 镇江市 句容市 

江西省 抚州市 市辖区 

江西省 赣州市 市辖区 

江西省 赣州市 瑞金市 

江西省 赣州市 龙南市 

江西省 吉安市 市辖区 

江西省 吉安市 井冈山市 

江西省 景德镇市 市辖区 

江西省 景德镇市 乐平市 

江西省 九江市 市辖区 

江西省 九江市 瑞昌市 

江西省 九江市 共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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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九江市 庐山市 

江西省 南昌市 市辖区 

江西省 萍乡市 市辖区 

江西省 上饶市 市辖区 

江西省 上饶市 德兴市 

江西省 新余市 市辖区 

江西省 宜春市 市辖区 

江西省 宜春市 丰城市 

江西省 宜春市 樟树市 

江西省 宜春市 高安市 

江西省 鹰潭市 市辖区 

江西省 鹰潭市 贵溪市 

辽宁省 鞍山市 市辖区 

辽宁省 鞍山市 海城市 

辽宁省 本溪市 市辖区 

辽宁省 朝阳市 市辖区 

辽宁省 朝阳市 北票市 

辽宁省 朝阳市 凌源市 

辽宁省 大连市 市辖区 

辽宁省 大连市 瓦房店市 

辽宁省 大连市 庄河市 

辽宁省 丹东市 市辖区 

辽宁省 丹东市 东港市 

辽宁省 丹东市 凤城市 

辽宁省 抚顺市 市辖区 

辽宁省 阜新市 市辖区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市辖区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兴城市 

辽宁省 锦州市 市辖区 

辽宁省 锦州市 凌海市 

辽宁省 锦州市 北镇市 

辽宁省 辽阳市 市辖区 

辽宁省 辽阳市 灯塔市 

辽宁省 盘锦市 市辖区 

辽宁省 沈阳市 市辖区 

辽宁省 沈阳市 新民市 

辽宁省 铁岭市 市辖区 

辽宁省 铁岭市 调兵山市 

辽宁省 铁岭市 开原市 

辽宁省 营口市 市辖区 

辽宁省 营口市 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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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营口市 大石桥市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满洲里市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市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市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根河市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霍林郭勒市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市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丰镇市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盟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二连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盟辖区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阿尔山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 市辖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 市辖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 市辖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市辖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灵武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 市辖区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青海省 海东市 市辖区 

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 

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 

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茫崖市 

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同仁市 

青海省 西宁市 市辖区 

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 玉树市 

山东省 滨州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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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滨州市 邹平市 

山东省 德州市 市辖区 

山东省 德州市 乐陵市 

山东省 德州市 禹城市 

山东省 东营市 市辖区 

山东省 菏泽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济南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济宁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济宁市 曲阜市 

山东省 济宁市 邹城市 

山东省 聊城市 市辖区 

山东省 聊城市 临清市 

山东省 临沂市 市辖区 

山东省 青岛市 市辖区 

山东省 青岛市 胶州市 

山东省 青岛市 平度市 

山东省 青岛市 莱西市 

山东省 日照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泰安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泰安市 新泰市 

山东省 泰安市 肥城市 

山东省 威海市 市辖区 

山东省 威海市 荣成市 

山东省 威海市 乳山市 

山东省 潍坊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潍坊市 青州市 

山东省 潍坊市 诸城市 

山东省 潍坊市 寿光市 

山东省 潍坊市 安丘市 

山东省 潍坊市 高密市 

山东省 潍坊市 昌邑市 

山东省 烟台市 市辖区 

山东省 烟台市 龙口市 

山东省 烟台市 莱阳市 

山东省 烟台市 莱州市 

山东省 烟台市 招远市 

山东省 烟台市 栖霞市 

山东省 烟台市 海阳市 

山东省 枣庄市 市辖区 

山东省 枣庄市 滕州市 

山东省 淄博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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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大同市 市辖区 

山西省 晋城市 市辖区 

山西省 晋城市 高平市 

山西省 晋中市 市辖区 

山西省 晋中市 介休市 

山西省 临汾市 市辖区 

山西省 临汾市 侯马市 

山西省 临汾市 霍州市 

山西省 吕梁市 市辖区 

山西省 吕梁市 孝义市 

山西省 吕梁市 汾阳市 

山西省 朔州市 市辖区 

山西省 朔州市 怀仁市 

山西省 太原市 市辖区 

山西省 太原市 古交市 

山西省 忻州市 市辖区 

山西省 忻州市 原平市 

山西省 阳泉市 市辖区 

山西省 运城市 市辖区 

山西省 运城市 永济市 

山西省 运城市 河津市 

山西省 长治市 市辖区 

陕西省 安康市 市辖区 

陕西省 安康市 旬阳市 

陕西省 宝鸡市 市辖区 

陕西省 汉中市 市辖区 

陕西省 商洛市 市辖区 

陕西省 铜川市 市辖区 

陕西省 渭南市 市辖区 

陕西省 渭南市 韩城市 

陕西省 渭南市 华阴市 

陕西省 西安市 市辖区 

陕西省 咸阳市 市辖区 

陕西省 咸阳市 兴平市 

陕西省 咸阳市 彬州市 

陕西省 延安市 市辖区 

陕西省 延安市 子长市 

陕西省 榆林市 市辖区 

陕西省 榆林市 神木市 

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马尔康市 

四川省 巴中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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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成都市 市辖区 

四川省 成都市 都江堰市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四川省 成都市 崇州市 

四川省 成都市 简阳市 

四川省 达州市 市辖区 

四川省 达州市 万源市 

四川省 德阳市 市辖区 

四川省 德阳市 广汉市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四川省 德阳市 绵竹市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康定市 

四川省 广安市 市辖区 

四川省 广安市 华蓥市 

四川省 广元市 市辖区 

四川省 乐山市 市辖区 

四川省 乐山市 峨眉山市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市 

四川省 泸州市 市辖区 

四川省 眉山市 市辖区 

四川省 绵阳市 市辖区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四川省 南充市 市辖区 

四川省 南充市 阆中市 

四川省 内江市 市辖区 

四川省 内江市 隆昌市 

四川省 攀枝花市 市辖区 

四川省 遂宁市 市辖区 

四川省 遂宁市 射洪市 

四川省 雅安市 市辖区 

四川省 宜宾市 市辖区 

四川省 资阳市 市辖区 

四川省 自贡市 市辖区 

西藏自治区 阿里地区 地区辖区 

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 市辖区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市辖区 

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 市辖区 

西藏自治区 那曲市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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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市辖区 

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 市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地区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区 地区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阿拉山口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市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地区 和田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喀什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市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塔城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乌苏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沙湾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市 市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市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宁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奎屯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尔果斯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阿拉尔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图木舒克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五家渠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北屯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铁门关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双河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可克达拉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昆玉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胡杨河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新星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石河子市 

云南省 保山市 市辖区 

云南省 保山市 腾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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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市 

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 禄丰市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市 

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 

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瑞丽市 

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市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蒙自市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旧市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开远市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弥勒市 

云南省 昆明市 市辖区 

云南省 昆明市 安宁市 

云南省 丽江市 市辖区 

云南省 临沧市 市辖区 

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 

云南省 普洱市 市辖区 

云南省 曲靖市 市辖区 

云南省 曲靖市 宣威市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市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自治州辖区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云南省 玉溪市 市辖区 

云南省 玉溪市 澄江市 

云南省 昭通市 市辖区 

云南省 昭通市 水富市 

浙江省 杭州市 市辖区 

浙江省 杭州市 建德市 

浙江省 湖州市 市辖区 

浙江省 嘉兴市 市辖区 

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市 

浙江省 嘉兴市 平湖市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 

浙江省 金华市 市辖区 

浙江省 金华市 兰溪市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浙江省 金华市 东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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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金华市 永康市 

浙江省 丽水市 市辖区 

浙江省 丽水市 龙泉市 

浙江省 宁波市 市辖区 

浙江省 宁波市 余姚市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浙江省 衢州市 市辖区 

浙江省 衢州市 江山市 

浙江省 绍兴市 市辖区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 

浙江省 绍兴市 嵊州市 

浙江省 台州市 市辖区 

浙江省 台州市 温岭市 

浙江省 台州市 临海市 

浙江省 台州市 玉环市 

浙江省 温州市 市辖区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 

浙江省 温州市 乐清市 

浙江省 温州市 龙港市 

浙江省 舟山市 市辖区 

 


